
壹、前言
人口為國家基本要素之一，其組成、

素質、分布、發展及遷徙等面向，關係國

家之發展與社會之福祉。基於國家對社會

各年齡、性別、族群之人口及自然環境之

關懷，人口政策應以合乎人權及人民福利

為原則。為追求環境保護之永續發展及萬

物共生之願景，並配合國家發展之目標，

增進國民生活福祉，特訂定本綱領。

貳、基本理念
一、實施人口教育，培養尊重生命情操，

促進家庭功能，營造有利

生育、養育之環境，推動

嬰幼兒照顧及保護責任。

二、強化生育保健，提升國民體能，改善

國民營養，推動身心健康，提升國民

教育及品德水準，加強文化建設，並

發展多元教育，提升國民就業能力。

三、建立完整社會安全網，提供兒童、少

年、婦女、老人、身心障礙者、原住

民族及其他弱勢者之完善社會福利。

四、推動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落實生

活、生態、生產之平衡，並實施國土

規劃，促進人口合理分布。

五、衡量國內人口、經濟、社會發展所

需，訂定適宜之移民政策。

參、政策內涵
六、尊重婚姻、家庭及養育子女之多元價

值觀，並將之納入教育內涵。

七、建構生育及養育優質環境，開創友善

家庭、兼顧育兒與就業之工作條件，

並健全收養、出

養制度，落實

支持家庭照顧能

力。

八、建構平等普及

之育兒制度，

及完整之兒童教育與照顧服務

體系，落實整合托兒、學前教育及學

齡兒童課後服務，並降低家庭負擔成

本。

九、建構性別平等環境，防止嬰兒性別比

例失衡。

十、加強生育保健服務，預防遺傳性、傳

染性及精神性疾病，以增進國民健康

及家庭幸福。

十一、倡導全民健康之生活型態，鼓勵運

動，改善營養，加強心理衛生，以

促進國民身心健康。

十二、創造友善及尊重多元之教育內容及

環境，積極推廣性別平等及終身學

習觀念。

十三、重視國民品德，落實法治教育，建

立平等及相互尊重之社會。

十四、尊重及肯定多元勞動形式，使不同

類型勞動者有充分發展機會。

十五、增進兒童及少年福利，加強親職教

育，維護其身心健康及正常發展。

十六、促進身心障礙者福利，創造無障礙

就業環境，使其享有尊嚴生活及發

展機會。

十七、建構完善老年經濟安全體系及老人

照顧服務體系。

十八、加強弱勢性別福利措施，建立性別

平等參與及共治共決機制。

十九、尊重各族群之語言、文化，創造合

理教育及工作環境，促進族群平

等。

結婚生育，讓生命永續。

關心今日之老人，就是關心明日的自己。孕育下一代，生命更精彩。



二十、建立健康導向之衛生及醫療體系，

落實健康平等，提升醫療保健服務

品質，並完善全民健康保險。

二十一、保護自然環境，維護生態平衡，

以求自然資源世代永續利用，並

建立健康、安全、舒適之生活環

境。

二十二、有效規劃土地使用，促進人口與

教育、人文、產業活動之合理分

布，及各區域之均衡發展。

二十三、均衡基礎公共設施，建立區域合

作機制，以提高各生活圈居民生

活品質。

二十四、規劃經濟性及專業人才之移入，

以配合國內經濟、教育、科技及

文化發展需要，開發新人力資

源，並開創多元文化新社會。

二十五、強化協助移入人口融入本地社會

機制，提升移入人口對國家社會

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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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臂迎接新移民，生活適應我幫你。

二十六、落實移入人口照顧輔導及工作權

保障，協助其語言訓練及生活適

應。

二十七、對有意移居國外之國人，提供必

要之資訊與協助。

肆、附則
二十八、本綱領由內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

協調有關機關負責執行。

二十九、加強人口問題及政策之研究分

析，促進國際間人口學術之交流

及合作，並提供人口統計資料，

作為相關部門研擬各項政策之參

考。

三十、本綱領所定事項，須以法律規定

者，以法律定之。


